
阿克陶县2016年财政总决算编制说明

2016年，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、县人大的依法监督、县政协的参政议政、上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，阿克陶县财政工作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陈全国书记“9.17”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千方百计克服经济下行带来的不利影响，凝心聚力，开拓进取，真抓实干，圆满完成了财政各项工作任务，为阿克陶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。我们对阿克陶县2016年财政总决算进行了认真编报，现将决算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财政收入完成情况

2016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2860万元，完成年度预算的100.1%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7964万元，增长32%。其中：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0425万元，完成年度预算的100.1%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6052万元，增长24.8%；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2435万元，完成年度预算的101%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1912万元，增长365.6%。收入按税种分解如下：

1、增值税完成8304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103.8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6483万元，增长356%；

2、营业税完成5456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101.8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1831万元，减幅25.1%；

3、企业所得税完成1738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124.1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741万元，增长74.3%；

4、个人所得税完成1544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98.6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724万元，增长88.3%；

5、资源税完成1531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109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788万元，增长106.1%；

6、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1182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112.6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547万元，增长86.1%；

7、房产税完成104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231.1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44万元，增长73.3%；

8、印花税完成255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130.8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64万元，增长33.5%；

9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127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282.2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92万元，增长262.9%；

10、土地增值税完成226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188.3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161万元，增长247.7%；

11、车船使用和牌照税完成381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81.1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46万元，增长13.7%；

12、耕地占用税完成3487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111.1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1499万元，减幅30.1%；

13、契税完成130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236.4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27万元，增长26.2%；

14、专项收入完成1233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103.4%，比上年同期增收604万元，增长96%；

15、行政性收费收入完成2532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87.7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1018万元，增长67.2%；

16、罚没收入完成843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70.3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515万元，减幅37.9%；

17、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1352万元，完成年预算的59.6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1436万元，减幅51.5%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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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地方收入情况见表图

二、税收收入完成情况分析

1、国税部门实际入库8726万元，按可比口径计算，比去年同期增加6630万元，增长316.3% 。

2、地税局实际入库15739万元，按可比口径计算，比上年同期减少243万元，减幅1.5%。 

3、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入库596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335万元，减幅5.3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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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图表

三、财政支出完成情况

2016年全县财政总支出完成347721万元，完成年度预算的102.4%，比上年决算数增支51834万元，增长17.5%。其中：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344740万元，完成年度预算的102%，比上年决算数增支50580万元，增长17.2%；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981万元，完成年度预算的175.4%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1254万元，增长72.6%。具体支出分项如下：
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39228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85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158万元，减幅0.4%；

2、公共安全支出完成2168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11.5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5058万元，增幅30.4%； 

3、教育支出完成94923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88.1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3276万元，增长3.6%；

4、科学技术支出完成362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95.5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51万元，增幅16.4%；

5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4196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91.3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211万元，增长5.3%；

6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44383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56.1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24301万元，增幅121%；

7、医疗卫生支出完成2837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93.6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1530万元，增长5.7%；

8、环境保护支出完成5845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02.7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542万元，增长10.2%；

9、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完成4571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78.1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568万元，减幅11.1%；

10、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56978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28.8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16327万元，增长40.2%；

11、交通运输支出319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423.6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2506万元，增长366.4%；

12.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完成3809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64.7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1654万元，减幅30.3%；

13、商业服务业支出完成1606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53.1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1201万元，减幅42.8%；

14、国土气象等事务支出完成899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74.4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151万元，减幅14.4%；

15、住房保障支出完成31207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99.5%，比上年同期增加1453万元，增长4.9%；

16、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完成311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34.6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499万元，减幅61.6%；

17、其他支出完成2144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07.4%，比上年同期减少1474万元，减幅40.7%；

18、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完成1038万元。

四、2016年财政供养人员及生活补助人员情况

（一）2016年财政供养人数为10304人，具体分配如下：
1、在职职工人数为10304人，其中行政人员人数2151

人，事业人员人数8153人；。
（二）2016年享受生活补助人员为8706人，具体分配如下：

1、60年代精简退职人员11人；

2、城市农村社会救济对象17人；

3、援疆教师12人；

4、军转干部36人；

5、伤残抚恤对象4人；

6、遗属困难补助对象997人；

7、统战（宗教人士）762人；

8、计划生育宣传员128人；

9、乡村医生和接生员补助对象259人；

10、援疆干部44人；   

11、大学生村官54人；      

12、村级防疫员57人；

13、广电村村通维护人员12人；

14、一肩挑村官18人；

15、非一肩挑村官210人；

16、护林人员46人；

17、护边补助人员4746人；

18、护边员468人；

19、双语支教人员58人；

20、三民驻村人员228人；

21、驻村管寺人员531人；

22、遗孀8人。

2016年，我县财政改革和发展虽然取得了新的成绩，但财政运行中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：一是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。由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，财政收入保持持续增长的难度进一步加大，可支配财力不足，保障能力仍然较弱，难以满足民生等公共事业及重点建设支出的需求。二是财政管理水平与新《预算法》和深化财税改革要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，资金管理仍需加强，财政监督检查力度需进一步加大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需进一步提高。对这些问题，我们将高度重视，深入分析原因，采取有力措施，认真加以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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